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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22-014 

A股代码： 601166                       A股简称：兴业银行              

优先股代码：360005、360012、360032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 1、兴业优 2、兴业优 3 

可转债代码：113052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由福建省财政厅变更为福建省

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福建省财政厅 100%控

股子公司，福建省财政厅和福建省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涉及本公司权益事项

时互为一致行动人，二者合计持股数量和比例在股权划转完成前后均保持不变。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3 月 18 日收到《福建省人民政

府关于兴业银行股权无偿划转事项的批复》（闽政文〔2022〕137号，以下简称

闽政文〔2022〕137 号文件），同意福建省财政厅持有的本公司普通股股份

3,511,918,62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91%）按程序无偿划转至福建省金融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金投）。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目前，福建省财政厅持有本公司普通股股份 3,915,181,039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 18.85%；福建金投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依据闽政文〔2022〕137号文件要求，

福建省财政厅拟将其普通账户持有的本公司普通股股份 3,511,918,625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16.91%）按程序无偿划转至福建金投。划转完成后，福建省财政

厅仍持有本公司普通股股份 403,262,414股，占比 1.94%；福建金投将持有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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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普通股股份 3,511,918,625 股，占比 16.91%；福建金投将成为本公司第一大

股东。 

福建金投为福建省财政厅 100%控股子公司，福建省财政厅与福建金投在涉

及本公司权益事项时互为一致行动人，划转完成前后福建省财政厅与福建金投合

计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数量和比例均保持不变，本公司仍无控股股东。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根据相关规定，福建省财政厅需编制《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福建金投因在股权划转完成后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需编制《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编制相应的

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于近日另行披露。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过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本次股权划

转事项所涉及股东资格的审批、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等手续。 

本公司将持续跟进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21日 

 


